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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用電

場所，指低壓（六百伏

特以下）受電且契約容

量達五十瓩以上，裝有

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

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及高壓（超過六百

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

特）與特高壓（超過二

萬二千八百伏特）受

電，裝有電力設備之場

所。 

  本規則所稱供公眾

使用之建築物如下： 
一、劇院、電影院、演

藝場、歌廳、舞

廳、夜總會、俱樂

部、指壓按摩場    

所、錄影節目帶播

映場所、視聽歌唱

場所、酒家、酒

店。 

二、保齡球館、遊藝

場、室內兒童樂

園、室內溜冰場、

室內游泳池、體育    

館、健身休閒中

心、電子遊戲場、

資訊休閒場所、公

共浴室、育樂中    

心。 

三、旅館、有寢室客房

之招待所。 

四、市場、超級市場、

百貨商場、零售商

店。 

五、餐廳、咖啡廳、茶

室、速食店。 

六、博物館、美術館、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用電

場所，指低壓（六百伏

特以下）受電且契約容

量達五十瓩以上，裝有

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

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及高壓（超過六百

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

特）與特高壓（超過二

萬二千八百伏特）受

電，裝有電力設備之場

所。 

  前項所稱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物如下： 

一、劇院、電影院、演

藝場、歌廳、舞

廳、夜總會、俱樂

部、指壓按摩場    

所、錄影節目帶播

映場所、視聽歌唱

場所、酒家、酒

店。 

二、保齡球館、遊藝

場、室內兒童樂

園、室內溜冰場、

室內游泳池、體育    

館、健身休閒中

心、電子遊戲場、

資訊休閒場所、公

共浴室、育樂中    

心。 

三、旅館、有寢室客房

之招待所。 

四、市場、超級市場、

百貨商場、零售商

店。 

五、餐廳、咖啡廳、茶

室、速食店。 

六、博物館、美術館、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 

(一) 現行條文定義「供公

眾使用之建築物」係

為了解釋第一項用電

場所定義中提及「供

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之意涵，然本次修正

條文第十條之一第二

項規範範圍亦及於用

電場所以外之「供公

眾使用之建築物」，

爰修正序文文字，將

「前項所稱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物」修正為

「本規則所稱供公眾

使用之建築物」。 

(二) 為因應電動車等電動

運輸工具之新興發

展，妥為管理充、換

電站或其他提供電能

補充場所之用電安

全，爰新增第十二

款，將裝有充、換電

設備或其他提供電能

補充之場所予以納

管。 

(三) 配合新增第十二款，

現行條文第十二款款

次遞移為第十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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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館、陳列館、

展覽場、水族館、

圖書館。 

七、寺廟、廟宇、教

會、集會堂、殯儀

館。 

八、醫院、診所、療養

院、孤兒院、養老

院、產後護理機

構、感化院。 

九、銀行、合作社、郵

局、電信公司營業

所、自來水營業

所、瓦斯公司營    

業所、行政機關、

證券交易場所。 

十、幼兒園（含社區或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學校、補

習班、訓練班。 

十一、車站、航空站、

加油站、修車

場。 

十二、充電站、換電站

或其他提供電能

補充服務之場

所。 

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者。 

資料館、陳列館、

展覽場、水族館、

圖書館。 

七、寺廟、廟宇、教

會、集會堂、殯儀

館。 

八、醫院、診所、療養

院、孤兒院、養老

院、產後護理機

構、感化院。 

九、銀行、合作社、郵

局、電信公司營業

所、自來水營業

所、瓦斯公司營    

業所、行政機關、

證券交易場所。 

十、幼兒園（含社區或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學校、補

習班、訓練班。 

十一、車站、航空站、

加油站、修車

場。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者。 

第十條之一 用電場所裝

有電動運輸工具充、換

電設備者，應以書面或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網站，向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及

輸配電業營業處所提報

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低壓 (六百伏特以

下)受電且契約容量未達

五十瓩之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其裝有電動運

輸工具充、換電設備

者，準用前項規定辦

理。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裝有電動

運輸工具充、換電設

備之用電場所，應訂

定自主維護管理計

畫，並向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及輸配電業營業處

所提報上開計畫，妥

為管理此類場所之用

電安全。 

三、第二項明定低壓(六

百伏特以下)受電且

契約容量未達五十瓩

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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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裝有電動運輸

工具充、換電設備

者，準用第一項規

定，訂定及提報自主

維護管理計畫。 

第十七條  用電場所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

仍不改善者，得廢止其

登記：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

或其僱用之專任電

氣技術人員或委託

之檢驗維護業違反

第十條規定。 

三、違反第十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規

定。 

五、違反第十二條規

定。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 

七、違反第十五條規

定。 

八、違反第十六條規

定。 

第十七條   用電場所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

仍不改善者，得廢止其

登記：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

或其僱用之專任電

氣技術人員或委託

之檢驗維護業違反

第十條規定。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

定。 

四、違反第十二條規

定。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 

六、違反第十五條規

定。 

七、違反第十六條規

定。 

 

一、 新增第三款，明定用

電場所違反第十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即未

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

畫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通

知用電場所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得廢

止其登記。 

二、 現行條文第三款至第

七款款次遞移。 

第十八條  本規則所定用

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

員之各類登記執照、申

請書表、高低壓電力設

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

電氣事故報告表及自主

維護管理計畫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規則所定用

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

員之各類登記執照、申

請書表、高低壓電力設

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及

電氣事故報告表格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

之。 

為利於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撰擬及應涵蓋之管理項

目，明定相關書表格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十一月九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十年五月一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考量新增用電場所範疇應

配合履行本規則相關義

務，應給予適當緩衝時

間，爰明定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